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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社会科学主要以人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，具有价值判断

和事实判断双重属性。由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具有不易

量化性、评价标准多样性、成果价值延时性、效益表现间接性等特

点，使得如何科学、客观、公正地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一直

是公认的难题。基于上述背景，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

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》（教社科[2011]4号，以下简称《意

见》）明确提出要“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”。构建哲学社会科学

分类评价体系，其最终目的是形成一套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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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和规律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，规范科研行为，推进优良学风建设，

进而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。 

一、哲学社会科学分类评价顺利实施的基本思路 

与以往评价体系不同的是，分类评价体系强调在把握哲学社会

科学各学科特点的基础上，根据被评价对象所属学科、成果形式、

成果类型等方面的差异，设置不同的评价标准，建立不同的评价指

标，并运用不同的评价方法，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更为精

细化的评价。 

1、分类的基本思路。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了哲学社会科

学和自然科学评价的区别，主张进行分类评价，但多数高校仅把评

价对象简单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，这显然无法满足哲学

社会科学“精细化评价”的现实需求。哲学社会科学门类众多且划

分标准多样，应该按照每个学科各自特点，细化到每个学科设置不

同的评价指标及权重，组合不同的评价方法，实现真正的精细化评

价。 

2、评价的基本思路。针对当前评价主体不够明确，评价方法不

够科学，评价程序不够完善等问题，依据《意见》的精神，在按照

各学科特点分类的前提下，重构评价体系的思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

面展开： 

首先，以客观定量评价为基础。通过专业的数据库系统，进行

文献计量、科学计量、文献查新等技术分析，对引用率、影响因子、

创新程度等指标形成定量化评价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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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以同行定性评价为核心。将定量化评价结论提供给同行

专家，让专家在定量评价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，形成定性评价结论。 

最后，综合两类评价结果，形成评价结论。通过权重系数设计，

将定量评价结果与定性评价结果进行综合计算，形成最终评价结论。 

二、健全哲学社会科学分类评价体系的具体保障措施 

哲学社会科学分类评价总体制度框架应是“同行评议与科学计

量相结合”。在这一总体框架下，按照各自功能的不同，可以将各类

具体制度划分成平台性、过程性、反馈性三类基本制度。其中，平

台性制度主要是为了体现“质量”和“创新”导向而设计，在评价

所有对象时均可适用的基本制度，包括同行评议、专家信誉、回避

制度、第三方评价、代表作、期刊遴选与评价、评价周期等制度。

过程性制度是从评价开始到评价初步结论形成的这一阶段所涉及的

制度，包括自评、答辩、公示等制度。反馈性制度是为了纠正评价

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而设计的制度，包括反馈、申诉、举报、回

溯评价等制度。结合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，亟待解决以下几个方面

的问题： 

第一，完善科研评价管理制度，规范科研评价程序。要维护哲

学社会科学评价的严肃性、科学性，必须重视评价程序和评价制度

的建设。在科研成果评价中，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评价管理制度和

严谨的评价程序，评价过程的主观性、片面性、模糊性就难以避免。

科学公正的评价程序要求在评价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能够平等地对待

所有的评价对象。因此，应根据评价过程中各主要环节制定相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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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和规则，主要包括评价标准制定规则、专家遴选规则、专家库

建立原则、回避制度、匿名评审制度、专家信誉公示制度、评审结

果公示和监督反馈制度、投诉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等。对评价的各个

环节做出细致的规定，保证操作者有规可依、有章可循，从而保证

评价的准确性、科学性和公正性。 

第二，开发全国高校统一的专家信息系统和评审平台。基于哲

学社会科学的特点，同行评价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为了彻底改变目

前同行专家“缺位”和“失位”现象，建议由教育部按照“统一组

织、统一建设、统一推广”的操作思路，逐步建成全国高校统一的

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信息系统和评审平台。此系统和平台可以从专家

入库、专家遴选、成果评价、评价结论公示、同行评论、专家信誉

动态化、专家奖惩制度、被评人申诉制度等方面建立并不断完善。

在此平台的基础上，开发“评审专家信任度档案数据库”，从而确保

专家在维护自身信誉的情况下，主动开展诚信公正的评价。 

第三，制定针对同行评议专家的约束制度。评审专家的专业性

与责任心是影响评价质量的重要因素，因此在分类评价体系中，要

突出专家与同行在哲学社会科学分类评价中的主导地位，逐步从宽

泛的同行评价制度转变为有制约的同行评议制度。进一步完善随机

专家遴选制度，扩大备选专家规模，增加同行专家与被评价对象之

间的相关度，同时建立健全同行专家评价结果的“后评估制度”和

“奖惩制度”，积极推进评价信息公开，将专家自律与制度他律结合

起来，从而有效规避专家评价中的随意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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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，分散评价与集中评价相补充。同行集中会评是当前学术

评价的典型形式。这种评价的优势是专家集中，成果集中，便于比

较，效率较高等。但是，同行集中会评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评审时间

不充分。每次集中评审(例如课题验收、成果奖励推荐等) 往往都过

于短暂仓促，评委在短时间内无法仔细审阅大量材料，审阅变成了

翻阅，难以保证评审质量。因此，需要进一步完善分散评价和集中

评价相互补充的科研评价系统。期刊论文评审、基金项目通讯评审

等正是这种分散评价系统，这种评价目前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，例

如部分期刊在审稿过程中，往往是编辑评判而不是专家评判；基金

评审会出现人情关系等问题。为了解决集中会评中存在的问题，目

前不能简单摒弃这些分散评价。应积极改进期刊认定办法，运用更

严格的竞争淘汰机制管理期刊，克服当前个别期刊过分注重经济效

益、刊登关系稿件、忽视创新等问题，迫使期刊全面采用严格的专

家评审制度，结合专家信誉评价等制度，让期刊论文及基金项目通

讯评审等分散评价更加科学规范。 

第五，建立相互竞争的评价结果共享系统。当前科研人员普遍

疲于应付科研考核、科研评奖、职称评审、项目评审等多种评价活

动，建立科研评价结果的共享机制是减轻被评机构和人员负担的重

要途径。应当在国内建立数个相互竞争的评价结果共享系统，通过

市场竞争方式，推动这些机构不断改善服务质量，提高共享水平。

实现一次评价，多次使用，多地认可，达到减少评价次数，使科研

人员安心科学研究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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